國立屏東科技大學95學年度第2學期校課程委員會會議議程

壹、時    間：96年03月28日中午12時10分

貳、地    點：行政大樓3樓第2會議室

叁、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肆、主    席：謝教務長   寶全                      紀錄：萬台蘭

伍、主席報告：

陸、工作報告：

柒、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進修部
案  由：本校96學年度新增暨調整系所之課程規劃，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日間部碩士班：新設休閒運動保健系碩士班1班。
二、日間部大學部四技：經營管理系改名工業管理系2班、企業管理系2班、農企業管理系1班。另餐旅暨遊憩管理系改名餐旅管理系。

三、進修部：經營管理系改名企業管理系。

四、所有課程皆經各相關系所及所屬院級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各系所課程規劃表、必選修科目表（詳見附件1）、檢索表、中英文摘要（詳見傳閱附件1）。

辦  法：決議通過後提教務會議審議，並自96學年度開始實施。

決  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  由：本院各系所擬新增選修課程，供95~97學年度入學生選修（如下表），提

請討論。

說  明：本案業經本院96年3月23日95學年度第2學期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

過，中英文摘要如附件2-1、2-2、2-3、2-4。

95（2）農學院各系、所新增選修科目一覽表
	序號
	系、所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班級

	1
	植物科學研究所
	菌根學
	2
	博士班

	2
	植物科學研究所
	植物組織構造與機能特論
	2
	博士班

	3
	水產養殖系
	魚類學實驗
	1
	四技

	4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
	草坪生理及管理
	2
	碩專班

	5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木材科學與設計特論（一）
	3
	碩士班

	6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木材科學與設計特論（二）
	3
	碩士班

	7
	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設計行銷特論
	2
	碩士班


決  議： 

提案三                                                提案單位：農學院
案  由：本院生命科學系擬將該系原規劃提供95至97學年度入學學生選修之「植

       物解剖學」及「動物解剖學」各3學分課程，更改為正課2學分加實驗1

       學分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生命科學系為使學生在了解植物個體各種複雜組織及構造的課程之外，

亦有實際操作的機會，擬將「植物解剖學」3學分課程更改為「植物解

剖學」2學分課程，並增設「植物解剖學實驗」1學分課程，以增進學生的學習知能。

二、為使學生在了解動物個體各種複雜組織及構造的課程之外，亦有實際操

         作的機會，擬將「動物解剖學」3學分課程更改為「動物解剖學」2學分

 課程，並增設「動物解剖學實驗」1學分課程，以增進學生的學習知能。

三、本案業經本院９６年３月２３日９５學年度第２學期院課程委員會討論通過，中英文摘要如附件3。

決  議：
提案四                                              提案單位：工學院
案 由：擬追認「論文寫作」、「科技英文」為本院研究生之必選修科目，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因95學年度研究所一般生招生簡章中規定入學後需參加工學院所舉辦之國文與英文基本能力測驗。

   二、國文基本能力未通過者，需選修工學院所開設「論文寫作」（2學分，2小時），但不計入畢業學分。授課教師為通識中心陳文章老師。

   三、英文基本能力未通過者，需選修工學院所開設「科技英文」（2學分，2小時），但不計入畢業學分。授課教師為車輛工程系梁智創老師。

四、本案業經本院96年3月21日95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暨院

       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中英文摘要如附件4。
決　議：

提案五                                               提案單位：工學院 

案 由：機械工程系96學年度擬增設「機械工程實習」、「新興科技工程實習」、

      「電腦3D繪圖輔助自動化設備實務設計」為選修科目，提請討論。

說 明：

   一、96學年度上學期大學部擬增開「機械工程實習」（1學分，2小時）

   二、96學年度下學期大學部擬增開「新興科技工程實習」（1學分，1小時）。

三、為配合產碩學分班授課，對外產業人才培訓，以提升本系的產業互動，擬於96學年度下學期增開碩專班課程「電腦3D繪圖輔助自動化設備實務設計」（3學分，3小時）。

   四、本案業經本院96年3月21日95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暨院

       課程委員會決議通過，中英文摘要如附件5。
決 議：

提案六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 由：工業管理系、科技管理研究所、景觀暨遊憩管理研究所擬新增、更正暨刪除選修課程案（如下表），提請討論。

說 明：本案業經本院96年3月16日 95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

       審核通過，中英文摘要如附件6-1、6-2、6-3。
９５（２）管理學院各系、所新增選修科目一覽表

	序號
	系、所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班級

	1
	工業管理系
	多變量分析
	3
	碩士班

	2
	工業管理系
	實驗設計
	3
	碩士班

	3
	工業管理系
	等候理論
	3
	碩士班

	4
	工業管理系
	排程理論
	3
	碩士班

	5
	工業管理系
	機率模型與應用
	3
	碩士班

	6
	工業管理系
	線上品質管制與監控
	3
	碩士班

	7
	工業管理系
	可靠度工程
	3
	碩士班

	8
	工業管理系
	系統模擬（原企業模擬）
	3
	碩士班

	9
	工業管理系
	刪除(機械人理論與應用)
	3
	碩士班

	10
	工業管理系
	刪除（生產與運籌管理）
	3
	碩士班

	11
	科技管理研究所
	創意方法專題
	3
	碩士班

	12
	科技管理研究所
	策略性科技管理
	3
	碩士班

	13
	科技管理研究所
	產品生命週期管理
	3
	碩士班

	14
	景觀暨遊憩管理研究所
	國際休閒與遊憩產業分析
	3
	碩士班

	15
	景觀暨遊憩管理研究所
	生態旅遊特論
	3
	碩士班

	16
	景觀暨遊憩管理研究所
	景觀生態學特論
	3
	碩士班

	17
	景觀暨遊憩管理研究所
	文化景觀特論
	3
	碩士班

	18
	景觀暨遊憩管理研究所
	遊憩社會學特論
	3
	碩士班

	19
	景觀暨遊憩管理研究所
	遊憩經濟學特論
	3
	碩士班


決 議：

提案七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 由：94學年度入學企管系之學程「行銷管理學程」、「產銷管理學程」更名暨調整94學年度入學企管系之學程課程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原94學年度入學企管系之學程「行銷管理學程」更名為「商業管理學程」，「產銷管理學程」更名為「工業管理學程」。
二、檢附更名後「商業管理學程」、「工業管理學程」、「財務金融管理學程」之必選修科目表（如附件7）。

三、本案業經本院96年3月16日 95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審核通過。
決 議：

提案八                                              提案單位：人文學院
案 由：人文暨社會學院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本院９６年３月20日95學年度第2學期課程委員會議暨擴大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檢附增修條文意見對照表乙份（如附件8）。

決 議：

提案九                                               提案單位：人文學院
案 由：修正本院「度假休閒學程設置辦法」及「戶外冒險教育學程設置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本院96年3月20日95學年度第2學期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二、檢附「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度假休閒學程設置辦法（修正

    草案）」及「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戶外冒險教育學程設置

    辦法（修正草案）」。（如附件9-1、9-2）

決 議： 

提案十                                               提案單位：人文學院
案  由：本院96學年各系所新增選修課程案（如下表），提請討論。

說  明：本案業經本院９６年３月20日95學年度第2學期課程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中英文摘要如附件10-1、10-2、10-3。

９５（２）人文學院各系、所新增選修科目一覽表

	序號
	系、所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班級

	1
	休閒運動保健系
	餐飲服務技術及實習
	3
	四技

	2
	休閒運動保健系
	客房管理與實習
	3
	四技

	3
	休閒運動保健系
	國際禮儀
	3
	四技

	4
	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
	客家文學專論
	2
	碩士班

	5
	社會工作系
	媒體倡導與社會行銷
	3
	碩士班


決 議：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農企業管理系

案 由：擬申請網路教學課程「管理學概論」，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96年3月20日 95學年度第2次網路教學委員會議審核通過。

   二、本課程授課教師為林永順老師。檢附網路授課開課申請表、遠距教學課程計畫提報大綱各乙份（如附件11-1、11-2）

決 議：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校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第4條，提請討論。

說 明：

	條次
	原條文
	擬修正條文
	修正原因

	第4條
	本會由教務長、教學業務發展組組長、研究所教育組組長、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進修推廣部主任、進修推廣部進修教育組組長組成之。教務長為主任委員，教學業務發展組組長為秘書，綜理本會行政業務。
	本會由教務長、教學業務發展組組長、研究所教育組組長、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進修推廣部主任、進修推廣部進修教育組組長、各學院學生代表乙名組成之。教務長為主任委員，教學業務發展組組長為秘書，綜理本會行政業務。


	大學法施行細則業於95年8月16日修正發布施行，第24條規定：「各校召開課程規劃會議時，應有學生代表參與相關議案之討論。」故增訂由各學院推薦乙名學生代表參加。


決 議：

捌、臨時動議：

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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